招标货物（服务）一览表

	合同包
	品目号
	货物名称
	数量
	样品
	主要技术规格要求
	最高限价（元）
	投标保证金（元）

	1
	1-1
	镜油
	1856瓶
	1瓶
	详见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
	1049510.00
	10000.00

	
	1-2
	抗酸染色液
	4210套
	1套
	
	
	

	2
	2-1
	痰检专用盒
	369000只
	10只
	详见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
	214020.00
	2100.00

	3
	3-1
	普通手套
	338500只
	1包
	详见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
	180951.00
	1800.00

	
	3-2
	橡胶检查手套
	中号119000付
	10付
	
	
	

	
	3-3
	橡胶检查手套
	小号15000付
	10付
	
	
	

	
	3-4
	载玻片
	314950片
	20片
	
	
	

	
	3-5
	擦镜纸
	3574本
	5本
	
	
	

	
	3-6
	铅笔(支)
	2756支
	2支
	
	
	

	
	3-7
	载玻片盒
	20盒
	3盒
	
	
	

	招标内容及要求：具体配置及技术要求详见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

	交货地点：配送福建省境内相关项目单位。

	交货期：合同签订生效日起30 天内交货。

	付款方式：

1、合同签定后在货物全部交货并经验收合格提供正式发票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合同价款，中标人提供合同全额发票。

2、中标人应提交以下单证和文件：

（1）金额为合同货物100%价格的正式发票；

（2）制造厂家出具的货物质量合格证书； 

（3）使用单位已收讫货物的验收合格凭证。

（4）中标通知书和合同书的复印件。

	样品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上表要求的各个品目号样品。

（2）样品标记和密封：样品应单独包装，在样品外包装上标明投标样品、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样品名称及对应的产品在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包品目号。样品不得带有体现投标人名称的任何标记。
（3）投标人样品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福建省博益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指定地点，如投标人未提供或提供不全将影响其技术相关部分的得分。样品与所投货物不一致，以样品为准，其技术相关部分扣分。

（4）评标过程中可能对样品进行拆散等破坏性检验，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坏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中标人的样品由采购人封存保留作为验收样本，若中标人所提供货物与样品不符，采购人可拒收。

（6）未中标人的样品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两日内，请未中标人自行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取回，否则招标代理机构不负保管责任，若样品发生丢失则后果自负。

（7）投标人提供的样品作为本次评标委员会评审依据，若本次招标需复议，评标委员会对样品不作再次评审，样品评审结果不作更改。

	备注：

1、投标人按合同包进行投标，对同一合同包内所有品目号内容投标时必须完整，否则将被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评标与授标以合同包为单位。

2、投标人对本“招标货物（服务）一览表”中提出的技术功能要求应在投标文件中逐项答复，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如实填写技术规格和商务偏离表，说明是否能满足要求，该说明可包括图片、说明书、技术特征、功能列表等，以便评委会能对投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做出准确判断和评估。若采购人掌握了确切事实说明某投标人没有如实填报技术规格和商务偏离表或有弄虚作假行为，该投标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3、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若提供的技术参数彩页资料为外文原版，应提供投标被授权人逐页签名的中文翻译件，中文技术资料文件作为技术资料主件。若货物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列明所投各品目产品的品牌、技术规格、数量、单价和合价等。

5、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及《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要求，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但在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生产或加工(包括从境外进口料件)销往境内其他地区的产品除外］。


